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状况的承诺函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厦门厦芝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现就本公司的合法合规及诚信状况作出如下声明和承诺：

1、本公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具备《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本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包括但不限于内幕交易等）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因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

严重的情形，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证券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诚信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失信情况，不存

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等情况，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况。

4、本公司在承诺函中所述情况均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法合规及诚信状况的承

诺函》之签章页）

深圳民爆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署）

年 月 日


